赤峰学院“文明大学生”评选细则

为进一步创建文明校园，促进学生文明行为养成，激励和引导全校学生严格遵守文明行为规范，大力营造文明有序、积极进取、奋发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，树立和培养学生文明先进典型，充分发挥优秀学生的榜样示范作用，结合学校学生工作实际，现决定开展“文明大学生”评选活动，活动方案如下：
一、评选对象及名额
“文明大学生”评选对象为我校2021、2022、2023、2024级全日制研究生、本科、专科在校生。参评学生数在500人以下的二级学院推荐1名，参评学生数在500人以上、1000人以下的二级学院推荐2名。参评学生数在1000人以上的二级学院推荐4名。
二、参评条件
（一）基本条件
1.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道德品质优良，自觉遵纪守法，维护公共美德，诚实守信，模范遵守学校学生文明行为规范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
2.严格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、校规校纪。日常穿着大方得体、注意文明礼仪，不染发、不吸烟，不在教室用餐；在寝室中带头遵守各项宿舍管理规定，主动维护寝室环境卫生，无私自搭电、改电行为，无使用大功率电器行为；勤俭节约，珍惜粮食；无任何因违纪而受到通报批评、处分的情况。
3.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关心集体，积极参加各类集体活动；热爱劳动，所在寝室卫生干净、整洁；身心健康，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良好。
4.按时足额缴清应缴各项费用；未在微信群、抖音、视频号、论坛等校内外网络发布学校负面信息；未发生投诉学校行为。
5.勤奋学习，刻苦钻研，成绩优秀，申报学生，上一学年无成绩挂科且综合素质测评成绩排在班级前50%。
6.积极参加各类志愿服务、创新创业等实践活动和学校校园文化活动，并在活动中表现突出。能够及时提醒、帮助身边同学改正不良行为，起到模范带头作用。
7.坚持原则，办事公道，能大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，勇于同歪风邪气作斗争，在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中表现突出。
（二）加分项
1.竞赛获奖；
[bookmark: _GoBack]2.活动获奖；
3.校级“优秀团员”“优秀团干”“三好学生”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。
（三）一票否决
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将取消其文明大学生评选资格：
1.违反法律法规者；
2.违反《赤峰学院学生手册》规定者；
3.受学校、学院、班级通报批评以及纪律处分者；
4.无故不参加学校、学院、班级组织的各项集体活动或公益劳动者；
5.未按时足额缴清应缴各项费用者；
6.在微信群、抖音、视频号、论坛等校内、外网络等发布学校负面信息者；投诉学校行为者。
三、评选原则
坚持逐级推荐、全面评价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。
四、评选时间
2025年11月
五、评选程序
1.学生对照条件提出申请，填写《赤峰学院文明大学生申报表》（见附件3）。
2.首先由辅导员组织全体同学评选，采取民主评议的方式进行。然后由二级学院学工办牵头，对各班推荐的候选人资格进行审核，并对审核结果签字负责，二级学院召开党政联席会，根据下达名额择优推荐学生申报，并将推荐学生情况在二级学院范围内公示3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向学校学生工作处报送候选人名单及申报材料。
4.由学校学生工作处复核各二级学院推荐的候选人材料，并对复核结果签字负责，并在全校范围内公示3个工作日，无异议后报分管校领导审定。
六、宣传表彰
1.获得“文明大学生”称号的学生由学校颁发荣誉证书。
2.评选结束后，学校将进行文明大学生集中表彰，开展事迹宣传、事迹分享等活动，充分发挥学生榜样的示范、带动、辐射作用。
七、活动要求及其他事项
1.各二级学院、班级要把此项活动作为学生教育工作的重点，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推荐、审核，积极营造良好的活动氛围。
2.相关评选全过程材料都要电子扫描、纸质存档。评选过程坚持公正、公开、透明的原则，随时接受广大师生的监督。
3.候选人在评选过程中如有违反法律法规或校规校纪，将中止评选资格；称号获得者有违规违纪行为，学校将撤销其称号。
